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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广告协会会员权益及会费标准

四川省广告协会于 1987 由原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

（现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）发起成立。协会秉承“反映行

业诉求、规范行业行为、促进行业发展”的办会宗旨，重点

聚焦全省广告生态圈的产、学、研、资、监等资源，打造集

广告、创意和品牌文化合作交流的省级平台，推动广告行业

资源的交流与合作，为我省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的

贡献。

一、会员权益

在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下，四川省广告协会努力践行办会

宗旨，创新服务方式，提高服务质量，并对会员提供如下服

务：

（一）自律服务

2015 年和 2021 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的修订和《互

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》的实施，使政府主管部门对广告行

业的监管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大。为了帮助企业减少广告违法

情况的发生，协会通过建立完善的自律服务机制，帮助会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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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广告合规工作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。具体服务措施

如下：

1、广告发布前合法性咨询。依据《广告法》以及广告相

关法律法规，帮助企业鉴别广告中的涉嫌违法内容，从而减

少违法风险，保护企业合法权益。会员可享受免费咨询服务。

2、信用评价。建立健全广告企业信用档案，依托社会及

行业媒体优先宣传诚信会员，提高其在政府、市场与社会中

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

3、优先参与研究、制定行业规范、自律公约，推动广告

行业诚信建设，维护良好竞争秩序。

（二）维权服务

四川省广告协会作为四川省民营办授牌的“四川省民营

企业维权服务中心”，在省民营办指导下开展工作，同时成立

了法律委员会，负责宣传政府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有关政策、

法律和法规，指导和帮助会员反映诉求和调处纠纷，积极参

加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的相关活动等事项。

4、行业维权。深入调研行业发展的重大问题，向政府有

关部门积极反映行业诉求，为减轻企业负担、深化行业维权

不遗余力。例如，继续加强推动 3%文化事业建设费减免事宜，

继续维护户外广告企业合法权益、推动户外广告业科学规范

发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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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争议协调。对于处罚有争议的广告违法案件，协会将

回应会员诉求，依照《广告法》和有关法律，与有关执法机

关协调沟通。对于协会会员的纠纷，协会通过开展不正当竞

争行为调解、纠纷调解等工作，伸张并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不

受侵害。

（三）发展服务

四川省广告协会积极服务于行业和会员发展，推动我省

广告行业的交流与合作，提高会员核心竞争力。

6、广告业标准。协会受政府委托开展广告业标准的研究

起草、组织实施等具体工作。在起草过程中，优先征求会员

意见，吸纳会员参与广告业标准化建设工作，提高行业服务

质量和专业水平。通过制定四川省“十四五”广告产业发展

规划、四川省年度广告行业发展白皮书、成都市梯媒广告发

布管理规范等，发布权威、科学的行业发展指数、榜单和白

皮书，为制定科学的广告投放策略和媒体广告效果评估提供

数据支持和政策参考。同时，在标准的指导下、客观科学的

数据支撑下，宣传自律、诚信和具有独特商业价值的优秀会

员企业。

7、会员宣传。在四川省广告协会官网、微信公众号等协

会自有媒体上发布会员信息，展示、宣传会员品牌形象，向

全社会进行推广和宣传。向会员提供有关业务信息咨询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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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证明文件，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支撑作用，促进会员的自

身发展。

8、资源推介。协会充分发挥省级行业平台的作用，推动

省内外广告行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，促进沟通与协调，提供

资源共享、资源推介、商务合作、人才交流等服务，向广告

主、广告媒体推荐优质会员广告企业。

9、竞争力评价。通过开展“SCAAⅠ”（四川省一级广告

企业）、“SCAAⅡ”（四川省二级广告企业）、“SCAAⅢ”（四

川省三级广告企业）证明商标使用管理、企业品牌价值评价

工作，促进广告企业提升专业服务水平、核心竞争力和品牌

价值。在申请使用广告企业证明商标的企业中，优先对会员

企业进行业务指导和相关培训。在被许可使用四川省广告协

会的广告企业证明商标的广告企业中，优先向社会和政府部

门宣传、推荐会员企业，从传播力、信用度、透明度、合规

性、广告效果和社会声誉等多个维度。

10、品牌活动。通过举办“巴蜀杯”川渝公益广告大赛、

川渝广告高质量发展论坛、川渝广告助力乡村振兴活动、成

都国际广告节、成都市户外广告发展座谈会等活动，提供学

习、交流、推广的机遇和平台，促进我省广告创意、设计、

制作和发布水平不断提高，进一步提升会员企业的知名度、

美誉度。在上述活动中，会员可享受：优先参加协会开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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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活动，优先被选择为协会的业务项目合作单位，优先被

聘请为协会主办的各项活动的专家、评委，优先被推荐为协

会主办的各类培训、论坛、讲座的演讲嘉宾，参加有关活动

享受优惠等。

11、行业培训。开展各类契合广告行业需求的线上线下广

告业务培训、学术研究以及广告审查、网络直播营销等培训。

聘请省内外的专家，针对广告经营单位、广告主、广告发布

媒体和广告代言人开展不同层面的专业业务培训和法律法规

培训，不断提高会员及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和法律素养。开展

针对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及针对未就业人员的上岗培训，形

成专业人才评价体系，为行业集聚人才力量。

12、信息服务。建立我省广告信息服务体系，为广告市

场提供多层次、全方位的数据信息。及时把握全省广告市场

动向，分析行业发展趋势，发布行业发展指数等发展报告。

会员可获得：优先获取产业发展政策和行业动态、活动等相

关信息，优先享有专业数据信息等。通过设置会员服务助手、

建立会员系统和会员交流群等方式，增进会员交流，拓展服

务内容，提高服务质量。

二、会费标准

根据民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行业协会商会涉

企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9〕16 号）相关规定和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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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省广告协会《章程》要求，会费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会长单位 200，000 元/年

（二）副会长级单位会员 20，000 元/年

（三）理事级单位会员 5，000 元/年

（四）普通级会员 3，000 元/年

本文的会员服务权益和会费标准经 2024 年 5 月 27 日经

四川省广告协会第六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，相

关服务内容会定期征求会员意见，对提供服务的具体条款进

行修改。会员服务的具体措施由四川省广告协会负责解释。


